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范围内建设工程

抗震设防要求确定告知承诺书（范本）

                                     年第    号
一、基本信息
告知承诺事项名称：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

告知机关：

地址：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承诺人（单位名称或自然人姓名）：

社会信用代码（或自然人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待建工程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二、告知内容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19〕50号）、《云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云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建审改组〔2020〕1号），现就承诺人待建工程告知如下（由告知机关在相应选项前打√并填写相关内容）：

□1.待建工程属于重大工程，应当按照云南省       县（市、区）组织编制且经审定的                          园区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计、施工。

□2.待建工程属于特殊重大工程，应当单独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按照经审定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计、施工。

□3.待建工程属于一般建设工程，应当按照现行的《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三、承诺人的承诺
承诺人现作出如下承诺：

（一）已经知晓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承诺在工程建设中严格按照告知内容要求进行抗震设计与施工；

（三）承诺在该工程施工图送审时将送审情况通报告知部门；

（四）承诺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规范性文件，并接受包括告知部门在内的监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五）若违反承诺或作出不实承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上述承诺是本承诺单位承诺真实意思的表达。

告知机关：                 承诺人：

（盖章）                  （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四份，告知机关、承诺人各持一份，由告知机关报云南省地震局及州（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各一份）



